
【案例1】
职工没有申请休年休

假，单位也应当给予安排

由于 2021年度没有休年休
假， 沈女士要求公司按其日工资
收入的300%支付应休而未休的
年休假期间的工资报酬。 而公司
以沈女士没有要求休年休假，如
果其提出休假要求公司一定会同

意为由予以拒绝。沈女士想知道：
公司的理由成立吗？

【点评】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

条第一款规定：“单位根据生产、
工作的具体情况， 并考虑职工本
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 ”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十条第二款也指出：“用人单位
安排职工休年休假， 但是职工因
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
的， 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
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这些规定
表明， 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是用人
单位的法定义务， 即使劳动者未
提出申请， 用人单位也应当主动
安排。 只有劳动者书面提出不休
年休假的， 才可以视为劳动者放
弃带薪年休假。

【案例2】
合同约定职工未申请休

年休假视为放弃， 相关约定
没有效力

2020年12月， 刘女士入职时

与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 双
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如果刘女
士未主动申请休年休假， 视为放
弃， 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由于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出现 ，
公司不得不采取部分员工放假等
措施进行应对。在这种情况下，刘
女士未休2021年的年休假。 当刘
女士基于2021年度没有休年休假
要求公司支付相关报酬时， 公司
以其未申请休年休假且双方有约
在先为由予以拒绝。

【点评】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

条、 第三条分别规定：“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
单位、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
位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
受带薪年休假。 ”“职工累计工作
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
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 年休假10
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 ”这
些规定表明， 职工休年休假属于
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 不得用任
何方式予以取消或缩减。

此外，《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

六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
者部分无效：……（二）用人单位
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 排除劳动
者权利的；（三）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强制性规定的。 ”本案中，公司
采取与职工用劳动合同约定的方
式取缔职工休年休假的权力，该
约定属于免除公司的法定责任、
排除职工的合法权利， 并因违反
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归于无效且
自始无效。

【案例3】
单位无法证明已安排职

工休年休假， 应当承担不利
后果

2022年2月，公司决定解聘孙
女士。 孙女士则向公司提出多项
诉讼请求， 其中包括2021年度应
休未休的15天年休假工资。 公司
就此辩称， 其已经安排孙女士在
2021年休假一个月没有上班 ，这
段时间包含孙女士应当享有的年
休假。然而，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
主张， 孙女士也不认可公司的说
法。近日，法院判决支持了孙女士
该项请求。

【点评】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法院

的判决是正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四十四条规定：“因用人
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
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
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
劳动争议 ， 用人单位负举证责
任。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
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九十条规
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
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应当提供
证据加以证明， 但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
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
其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证明
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

根据上述规定， 公司对孙女
士已经休完2021年度年休假负有
举证责任。 在公司无法证明其已
经安排孙女士休年休假的情况
下，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颜梅生 法官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wq@126.com│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张旭│２０22年 11月 1７日·星期四

带薪年休假沦为“纸上福利”怎么办？

编辑同志：
不久前， 我驾驶车辆上班

时把李某撞伤了。 当时我是正
常行驶， 而李某是从非人行通
道闯马路， 故交警认定李某负
事故的全部责任。 由于我无责
任， 车辆又买有交强险， 就以
为自己没事了。 不料， 李某竟
然要求我赔偿他的损失， 交警
也说我很可能要赔些钱。

请问： 驾车方不承担事故
责任也要赔钱吗？

读者： 连方华

连方华读者：
驾驶人员通常认为， 驾车

撞伤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行人 ，
如果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 自
然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其实
不然。

《道路交通安全法 》 第七
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 、
财产损失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
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不足的
部分， 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
责任： （一） 机动车之间发生
交通事故的， 由有过错的一方
承担赔偿责任； 双方都有过错
的， 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
责任。 （二） 机动车与非机动
车驾驶人、 行人之间发生交通
事故， 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
没有过错的， 由机动车一方承
担赔偿责任； 有证据证明非机
动车驾驶人 、 行人有过错的 ，
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
一方的赔偿责任； 机动车一方
没有过错的 ， 承担不超过10％

的赔偿责任。”
该规定表明， 机动车与非

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之间发生
交通事故的， 即使事故责任完
全在对方， 机动车一方也要承
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法律如此
规定， 是考虑到在交通活动中，
机动车危险性大， 而行人和非
机动车相比而言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 机动车一方应该承担更
重的注意义务。

至于机动车一方究竟要不
要掏钱， 这要看受害方遭受的
各项损失的大小。 《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 第
八条第一款规定： “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 （不含港 、 澳 、
台地区）， 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
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
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

财产损失， 依法应当由被保险
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保险
人按照交强险合同的约定对每
次事故在下列赔偿限额内负责
赔偿： （一） 死亡伤残赔偿限
额为180000元 ； （二 ） 医疗费
用赔偿限额为18000元 ； （三 ）
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 2000元 ；
（四） 被保险人无责任时， 无责
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 18000
元； 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为1800元； 无责任财产损失赔
偿限额为100元。”

本案中， 如果李某的各项
损失均在上述第四项所规定的
限额内， 那么， 由保险公司理
赔就行了。 如果李某的损失超
过了上述各项限额， 那么， 你
应对超过部分按不超过10％的
比例赔付。 潘家永 律师

退休职工李雪彤向本报反映
说， 一家公司得知他是糖尿病患者
且日益严重后， 多次派工作人员向
他推销保健品， 向他发放的宣传图
册等资料一再提及其保健品具有预
防和治疗糖尿病的功能 。 他出资
12000元购买这些产品后， 发现包
装盒内的说明书与公司宣传的不一
致， 且食用后没有产生任何疗效。

他想知道： 能否按照侵害消费
者权益要求公司作出3倍赔偿？

法律分析
李雪彤有权要求公司作出3倍

赔偿。
一方面， 公司的行为违法。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

法》 第6条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
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应当
真实、 全面、 准确， 不得有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 《食品安
全法》 第73条规定： “食品广告的
内容应当真实合法， 不得含有虚假
内容， 不得涉及疾病预防、 治疗功
能。 食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广告内
容的真实性、 合法性负责。” 而保
健品属于食品， 公司所发宣传资料
与保健品包装盒内的说明书不一
致， 甚至在客观上没有任何疗效。

另一方面， 公司的行为构成欺
诈。

消费欺诈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中， 采取虚假或者其他
不正当手段欺骗、 误导消费者， 使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本案
中， 公司推销的产品实际上并没有
预防和治疗糖尿病的功能， 却通过
提供宣传资料， 诈称其具备预防和
治疗糖尿病的功能， 欺骗、 误导你
购买， 已经具备欺诈的构成要件。

再一方面，公司必须作出3倍赔
偿。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
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
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
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
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
的金额不足500的，为500元。法律另
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因此，公司
必须赔偿36000元。 颜东岳 法官

向老人兜售保健品，
谎称能治糖尿病属欺诈

案情
2021年3月12日， 卫女士进

入一家鞋业公司工作。 入职当
天， 双方签订了期限为3年的劳
动合同。 合同约定其从事普通
操作工作业 ， 月基本工资为
2800元， 另有计件提成奖励。

2022年4月， 公司完成一批
订单。 该订单是一家会计事务
所集体定制产品， 在交货时对
方发现鞋子出了质量问题。 由
此， 公司不但给予对方2倍于货
物价值的经济赔偿， 也给自己
带来了信誉危机。 随着大量客
户的散失， 公司经营每况愈下。

截至2022年6月， 公司拖欠
卫女士两个月工资没有发放 。
直到现在， 公司老板方某不仅
不急于解决欠薪问题， 却以工
作表现不佳要求解除卫女士的
劳动关系。

卫女士同意离职，但要求方
某结清工资。方某表示公司暂时
没钱，让她等一等。前几天，卫女
士再次要求方某支付欠薪，方某
突然态度大变，反问卫女士向其

索要工资有什么凭据。
“现在， 我手头确实没有

公司欠薪的书面证据 。 不过 ，
有两次我曾使用微信语音要求
方某给我结清工资， 方某在微
信语音中也承认欠我两个月共
5600元的工资。” 卫女士说， 她
想知道微信语音是否可以作为
其向公司索要工资的证据？

评析
从卫女士遇到的情况看，其

应当准备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欠
薪问题。 而这样做，其能够提供
公司欠薪证据是至关重要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规定： “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
或者被告提出反诉， 应当提供
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
由此可以看出， 打官司打的就
是证据， 如果卫女士向法院提
起诉讼， 就要提供充足的证据。

按照相关规定， 微信语音
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十四

条规定： “电子数据包括下列
信息、 电子文件： （一） 网页、
博客、 微博客等网络平台发布
的信息； （二） 手机短信、 电
子邮件、 即时通信、 通讯群组
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 ；
（三） 用户注册信息、 身份认证
信息、 电子交易记录、 通信记
录 、 登录日志等信息 ； （四 ）
文档、 图片、 音频、 视频、 数
字证书、 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
件； （五） 其他以数字化形式
存储、 处理、 传输的能够证明
案件事实的信息 。” 第十五条
规定： “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
为证据的， 应当提供存储该视
听资料的原始载体。 当事人以
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 应当提
供原件。 电子数据的制作者制
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 或者
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
或其他可以显示、 识别的输出
介质， 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

以上规定表明， 虽然微信
语音作为电子数据可以作为讨
薪的证据， 但卫女士在以下几
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一是要

保存原始记录。 微信是依附特
定于手机终端的软件， 如不小
心删除、 手机丢失或格式化等，
语音记录很容易灭失 。 所以 ，
要将微信语音妥善保管， 并保
持 “原汁原味”， 不要进行任何
形式的剪接、 修改等处理。 即
使已经进行了拷贝， 也不要将
原始语音删除， 以防在对方拒
不承认时， 可以通过查询原始
记录加以印证。 二是微信语音
中的记载内容应当尽量清晰 、
准确， 彼此就所谈论的欠薪问
题要有明确表态。 语音双方的
当事人身份在微信语音中要有
明确体现 ， 还要有欠薪时间 、
金额等具体内容。 三是要注意
收集其他证据佐证。 由于微信
语音具有易改变、 难识别等特
性， 所以还要注意收集和提供
其他证据加以印证。

因此， 只要卫女士注意做
好上述三点， 保持微信语音的
客观、 完整、 清晰就可以在诉
讼中占据有利地位， 并能最大
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程文华 律师

微信语音可以作为讨薪证据

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 驾驶员是否需要赔钱？

“你没有要求休年休
假， 不能怪公司。” “合同
已经约定未主动申请休年休
假视为放弃， 你不得反悔。”
现实中， 总有一些用人单位
在职工向其索要未休年休假
报酬时， 其不仅不觉得理亏
甚至还振振有词地用这样的
话语进行反驳。 其实， 年休
假属于法定假， 用人单位不
能单方说了算。 对此， 以下
3个案例及其评析进行了详
细的法理阐释。


